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3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人(二)字第10302221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

主旨：為調查104年度退休意願調查，請確實依說明段辦理，請 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訂於本（103）年3月12日起至3月21日止於教育網路線

上填報系統調查104年申請退休意願（調查表編號為2973，

名稱為104年度申請退休意願調查表(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)），

請所屬機關、學校及專設幼兒園人事於103年3月21日下午17

時30分前填報完竣。

二、近年申請退休者多屬50歲左右之青壯人員，基於國家育才、

留才及經驗傳承，請於調查104年度退休意願時鼓勵屬員繼

續為本市奉獻心力。另為避免造成諸多行政作業困擾及退休

經費之估列，使財務資源有效配置運用，請確實加以宣導。

三、為提高填報申請退休之人員資料正確性，以利本局預算之編

列及申請人之權益，請於收到本文後先行查證104年度申請

退休意願人員之各項服務年資是否符合併計退休年資之規定，

例如：私立學校年資、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78年8月1日納編

前年資、軍職(含大專集訓)、代理(課)教師、任職期間非兵

役留職停薪之年資是否已扣除...等。

四、倘於103年度退休列管名冊內已列冊有案之人員，不得再重

覆申請104年度退休，如103年度列管名冊人員欲改提10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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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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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許麗雰
電話：06-2991111*8057
傳真：06-2955811
電子信箱：lifenxu@tn.edu.tw



度申退時，務必於3月17日前正式函報本局放棄103年度退休

案，方可再申請104年度退休，未依規定者，本局將逕予駁

回104年度之退休調查。

五、請依「公務人員退休法」、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」及「臺

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度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暨幼兒園教職員

工審退原則」規定辦理，並請確實事先查證各段年資是否得

予以併計退休，倘無法併計退休年資進而影響申請人之退休

權益，將列入年度優劣事蹟缺失並函報臺南市政府人事處。

六、另技工工友104年度之退休意願調查，另由本局秘書室統一

調查。

七、檢送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度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暨幼兒

園教職員工審退原則」乙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、臺南市體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
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專設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會計室、本局秘書室、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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